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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黔东南州酸汤产业协会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凯里学院、贵州玉梦（集团）有限公司、贵州亮欢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贵州千里苗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贵州雷山鱼酱酸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黔东南州凯

里酸汤产业发展协会、凯里市苗岭高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凯里苗王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嘎玛传说餐饮发展有限公司、黔东南州晨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佀胜利、张玉龙、周 敏、阳志锐、严红光、蒋晓芸、袁 玮、吴

超群、陈 壁、徐明亮、田其明、杨政州、吴笃琴、刘小卫、田界先、白坐腾、石庆光、杨

荣、文君和、胡 瑞、聂 国、李云记、文 枫。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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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酸汤品牌管理与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凯里酸汤”品牌管理所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凯里酸汤”品牌管

理的总则、基本要求，品牌管理机构、品牌认定、品牌管理策划、申报程序、监督与保护、

品牌使用权注销、品牌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凯里酸汤”公用品牌和品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185 品牌 术语

GB/T 29186.1《品牌价值要素评价 第 1部分：通则》

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GB/T 39654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GB/T 39904 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

GB/T 39906 品牌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5、GB/T 29186、GB/T 29187、GB/T 39654、GB/T 39904和 GB/T 39906界定

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品牌

与营销相关的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用语、符号、形象、标识、设计或其

组合，用于区分产品、服务和（或）实体，或兼而有之，能够在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

印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经济利益（价值）。

[来源：GB/T 29187-2012，2.2]

3.2 “凯里酸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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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黔东南州内，依托特色番茄、辣椒等种质资

源及其果实优势在酸汤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市场声誉和影响力的，由相关机构共同

使用的，在品牌效益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与行动，使黔东南州形象与黔东南州酸汤产品共同

发展的品牌。

4 总则

按“凯里酸汤”品牌全面发展战略，通过使用“凯里酸汤”品牌提升市场经营主体品牌

影响力、发展市场经营主体品牌，增强凯里酸汤品牌生命力的路径，实现“凯里酸汤”品牌

与市场经营主体品牌共生、共享、共融，推动“凯里酸汤”品牌和市场经营主体品牌共同发

展。注重保护凯里酸汤非物质文化遗产形象，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凯里酸汤”品牌

塑造。

5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依托黔东南州的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发展实际，充分挖掘凯里酸汤的质量特色与

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关联性，发挥凯里酸汤原产地的地域优势，大力发展“凯里酸汤”品

牌；

——引导生产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龙头市场经营主体强化自身管理，构建原料品种推

广、原料种植、原料采购控制、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全产业链条的生产技术和管

理规范；

——以质量安全为基础，积极推动“凯里酸汤”品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提升品牌整体

质量和影响力；

——严格“凯里酸汤”品牌的申请、审批、授权、使用管理等，保障品牌质量；

——依托“凯里酸汤”品牌的多重监督主体，完善品牌的监管体系，维护品牌形象；

——依托不同的载体和渠道，完善品牌推广体系，提高品牌知名度；

——加强文化融合，提升品牌文化内涵。

——本标准提及的市场经营主体主要是指凯里酸汤用原料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凯里酸汤

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凯里酸汤餐饮单位和个人、凯里酸汤宣传的文化媒体单位和个人。

——黔东南州域内、外原料种植（含种植基地）、酸汤生产、餐饮、文化媒体应符合“凯

里酸汤”品牌要求。

——凯里酸汤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有且仅限于黔东南州域内的酸汤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6 品牌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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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品牌管理机构

“凯里酸汤”公用品牌由黔东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持有，并牵头对“凯里酸汤”公用品

牌实施管理。黔东南州酸汤产业发展协会负责“凯里酸汤”公用品牌的管理、组织和保护工

作。在黔东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的领导下，由黔东南州酸汤产业发展协会、各县区酸汤协会、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组成“凯里酸汤”公用品牌的管理工作小组，负责品牌日常管理工作。

6.2 品牌管理机构职能

机构的职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制定品牌战略，包括品牌定位、架构等；

——负责工作策划、部署、品牌管理活动；

——保障品牌管理活动所必需的资源；

——建立人才资源管理体系，组建管理人才队伍；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促进品牌管理工作的开展；

——建立品牌管理制度体系，明确品牌管理的职责、权限；

——识别品牌管理相关风险。

7 品牌认定

7.1 认定条件

“凯里酸汤”品牌的认定对象仅限符合“凯里酸汤”品牌要求的市场经营主体。

8 品牌管理策划

8.1 品牌文化建设

应挖掘凯里酸汤的文化内涵，将饮食文化、历史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元素融入凯里

酸汤品牌推广与文化建设。注重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8.2 品牌推广

品牌推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明确推广的方案及内容、渠道和需要的资源；

——结合产品特点、品牌文化、品牌定位等因素，采用主流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电

商平台、展会、直播带货、“凯里酸汤”项目等推广“凯里酸汤”品牌；

——建立科学的推广效果评价体系，并量化分析和评价推广效果，依据评估结果，优化

品牌推广方案和内容。

8.3 品牌资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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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凯里酸汤”品牌的资产和潜在风险进行识别，加强相关维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品牌知识产权维护、品牌使用管理、品牌风险管理。

8.4 品牌价值提升

“凯里酸汤”品牌价值提升应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等要素进行策划、

实施等品牌管理活动。

9 申报程序

9.1 申请材料

应包括《凯里酸汤公用品牌使用申请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食品生产许可证（小

作坊备案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各 1份和按照相应凯里酸汤团体标准检测

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

9.2 评审

品牌管理机构组织评选专家按照凯里酸汤相关团体标准的相关规定对提出申请的市场

经营主体和产品进行评选、审核，形成审核意见。

9.3 授权

9.3.1 品牌管理机构授权市场经营主体使用“凯里酸汤”公用品牌，明确使用期限、双方权

利、法律责任等内容。

9.3.2 品牌授权有效期为三年，届满前三个月提出申请，获得延续授权。

9.3.3 获得授权使用“凯里酸汤”公用品牌的市场经营主体，不得倒卖、转让、馈赠使用权

等方式变更主体。

9.3.4 未获得“凯里酸汤”公用品牌授权的市场经营主体等主体严禁使用“凯里酸汤”公用

品牌，否则，依法追究。

10 监督与保护

10.1 监督

10.1.1 品牌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品牌监督管理制度，并开展日常监督管理。

10.1.2 市场经营主体不可扩大公用品牌标志的使用范围。

10.1.3 品牌管理机构应定期调查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并实施评价。

10.1.4 应对品牌危机突发事件，涉及市场经营主体应及时处理和上报说明，并报品牌管理机

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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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保护

10.2.1 品牌管理机构应通过商标注册等途径保护“凯里酸汤”公用品牌的知识产权。

10.2.2 对侵权“凯里酸汤”公用品牌的相关行为，品牌管理机构应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权。

11 品牌使用权注销

11.1 被动注销

授权使用“凯里酸汤”公用品牌的市场经营主体，发生一下情形之一时，应被取消品牌

使用权：

——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

——被检查市场经营主体不符合“凯里酸汤”品牌相关规定，且复检仍不合格的；

——产品被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行业行政部门监督管理

中公布为不合格产品时；

——不按要求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达标，或者拒绝整改的；

——被官方曝光不良行为的；

——受到行政处罚的；

——其他严重影响“凯里酸汤”公用品牌声誉行为的。

11.2 主动注销

授权市场经营主体主动放弃“凯里酸汤”公用品牌使用权的，应向品牌管理机构申请注

销。

11.3 终止授权

主动注销和被动注销“凯里酸汤”公用品牌使用授权的市场经营主体，自取消之日起，

停止使用“凯里酸汤”公用品牌。

12 品牌评价

12.1 评价机构

应由品牌管理机构组织开展评价。

12.2 评价对象

授权使用“凯里酸汤”公用品牌使用权的市场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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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评价原则

应遵循自愿申报与推荐相结合、以客观和事实证据为依据和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科学规范的原则。

12.4 评价周期

评价周期为 3年。

12.5 评价方法

品牌管理机构组织专家成立评委会，按本标准中 5和 8要求制定评价细则，展开对自愿

申报使用“凯里酸汤”品牌的个人和单位。

12.6 评价结果发布

向参与评价的酸汤原料生产单位和个人、酸汤生产单位和个人、餐饮单位和个人、文化

媒体单位和个人发布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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